承诺函
致：葛洲坝荆门水泥有限公司：
拍拍在线（北京）拍卖有限公司：
    葛洲坝荆门水泥有限公司拟招租位于武汉市硚口区民意四路33号8-9号楼4层3号（原35-37号）房产3年承租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网络竞价活动，本方同意如下：
1.我方已进行并完成针对本项目标的的尽职勘验工作，充分了解并接受标的资产在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https://otc.ovupre.com/home.html#/）信息发布的全部内容和要求。所涉及标的资产严格以现场实物状态进行承租。我方办理竞价登记手续即视为对标的现状的充分了解与认可。
2.我方在此承诺，为顺利完成本项目招租，本方提供的证明文件真实有效。
[bookmark: _Hlt36897317]3.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我方自愿被扣除已交纳的交易保证金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①经合规程序被确定为最终承租方后未能按时签订相关《实物租赁合同》的（以出租方提供为准）；②进入竞价程序，如所有竞买人均无应价的；③《竞买需知及规则》中规定的竞买人违约的其他情况。
4.本方同意，发生违约行为，无条件同意出租方收回标的再行招租。
5.本方同意，本方被确定为承租方后，因本方原因未履行《竞买需知及规则》规定而违约时，仍交纳本次交易中承租方应当支付的交易服务费。
[bookmark: _Toc487410356]

竞买规则及需知
本公司受委托:为切实保障拍卖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本着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特制定本需知及规则，共同遵守。
1、本次网络竞价活动在公开、平等竞争的条件下进行，一切活动都具备法律效力。
2、竞买人条件：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3、意向竞买人应按信息披露期满要求的时间（以到账时间为准）支付交易保证金到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的银行账户。取得有效的《保证金汇款凭证》。
4、意向竞买人在2026年7月1日9时00分前完成：账号注册；上传真实有效的资质文件、《现场踏勘确认书》和《竞买文件》获得竞买资格。
5、竞价过程中，竞买人要认真严肃地进行报价并为自己的报价行为付相应的法律责任。
6、出价活动分为两个竞价期，即自由竞价期和限时竞价期。
（1）自由竞价期：自由竞价期自2026年7月1日10时整至2026年7月1日10时20分整。在此期间，竞买人按照规定的加价规则进行有效报价。
（2）限时竞价期：自由竞价期结束后进入限时竞价期。限时竞价期由多个限时竞价周期组成，每个限时竞价周期为3分钟（即180秒）。限时竞价周期内如出现新的有效报价，则进入新的限时竞价周期；在一个限时竞价周期内如未出现新的有效报价，则拍卖会结束。当前最高出价的竞买人成为本项目的承租方。
7、承租方需于拍卖成交后3个工作日签署《拍卖笔录》、《成交确认书》，承租方需于拍卖成交后的次日起3个工作日内与出租方签订《租赁合同》，且应在《租赁合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将剩余首期租金（年租金）支付至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并保证该等款项来源合法。
8、承租方作违约招租的，其所交保证金全部扣除，标的资产收回再行招租，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等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该标的最终成交价款与本次竞价成交价格之间的差价及因此产生的相关费用，出租方有权从承租方履约保证金中直接扣除）。
9、交易服务费按成交价的半月租金支付，承租方通过自身账户支付至拍拍在线（北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指定账户。
10、出租方有权在竞价开始前依法撤回标的资产，若因出租方撤拍或遇不可抗拒因素和其他特殊的重要原因，出租方有权取消或推迟本次网络竞价活动，由此对竞买人造成的损失由竞买人自负，竞买人不得向出租方追索保证金利息及其他任何费用与责任。
11、拍卖标的在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资产转让信息披露公告及公示的相关文件是本拍卖规则的组成部分。
12、网络拍卖会过程中所涉及的时间，以拍拍在线平台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因不可抗力、软硬件故障、非法入侵、恶意攻击等原因而导致拍拍在线平台系统异常、竞价活动中断的，拍拍在线（北京）拍卖有限公司等竞价组织方不承担任何责任。拍卖公司将视情况组织继续报价或重新报价，并通知各竞买人。如当日无法重新启动拍卖，拍卖公司择期另行举行网络拍卖会。继续报价或重新报价的方式如下：
报价记录可以恢复的，以中断时的最高有效报价为起始价继续报价；报价记录无法恢复的，以起拍价为起始价重新报价。继续报价或重新报价时将从自由竞价期开始。
13、本规则未尽事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办理。

重要提示

1、标的踏勘事项安排:意向承租方必须在信息公告期间前往租赁标的现场进行踏勘，现场踏勘由出租方统一组织。探勘地址:武汉市硚口区民意四路33号8-9号楼4层3号(原35-37号)、踏勘联系人:吕华、联系电话:13774058205。各意向承租方自行在网站下载《现场踏勘确认书》后，填写相关信息并经出租方盖章后，与其他报名材料一并提交至产权交易机构。1、竞买人在公告期间有权利和义务自行对标的资产进行全面了解，一经出价，即表明已完全了解与认可标的状况及相关约定，自愿接受标的的全部现状及瑕疵，并愿承担一切责任与风险，成为承租方后不得以不了解标的状况、标的有瑕疵、质量等为由退还标的物或拒付价款。招租方、拍卖组织方不作任何瑕疵担保及保证。
2、履约保证金为三个月的房屋租金，在《租赁合同》签订生效之日后5个工作日内，承租方须交纳履约保证金(三个月房屋租金)至出租方指定账户。租期结束时，承租方付清全部租金和物业费、水电等费用，并办理相关移交手续退场后，且无违约行为的，出租方按约定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至承租方。如承租方在承租期内退租或发生未按租赁合同约定按时交纳租金等触发合同失效条款的情况，出租方将扣除履约保证金作为违约金。
3、本次出租房屋面积为754.41平方米，如实际承租面积与公告面积存在合理差异的，不影响交易效力，承租方也不得以此为理由要求调整租赁价格。
4、承租方须自行了解并承担租赁期间产生的全部费用及税金。包括但不限于水费、电费、燃气费、物业管理费、通讯费、网络费用以及其他费用。
5、承租方不得从事明火餐饮及影响房屋安全的业务，若出现安全、环保以及其他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故，一切责任(包括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社会责任)全部由承租方承担，并且全额赔偿给出租方造成的损失。
6、标的以现状出租，承租方应已充分、全面了解出租资产的相关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自建建筑产权登记瑕疵、建筑面积、规划功能、交付标准、消防状况、房产结构、附属设施和设备状况等，愿意以现状承租该房产，承租方确认知晓标的资产状况可能影响承租方日后经营使用及办理有关营业所需证照，承租方自愿接受相关的不利后果，并保证不因此追究出租方和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任何责任。若承租方需要办理经营场所的证照及各项报批报建手续，出租方在合法的范围内为承租方开具或提供可以提供的证明文件。

标的资产

标的名称：武汉市硚口区民意四路33号8-9号楼4层3号（原35-37号）房产3年承租权
[bookmark: OLE_LINK8]1、标的房屋空置，无优先承租权。
2、租赁用途其他说明:对外经营，商业。
3、承租方缴纳房租后，出租方对承租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起 拍 价：240000元/年
报价方式：网络报价
增加幅度：1000元
综上所述，请竞买人谨慎报价。
竞买人（签字并盖章）：


